
臺北榮民總醫院各類型研究計畫項下聘用助理人員計畫執行切結書 

為良好的監督控管計畫經費及執行狀況，以下內容請您詳閱後簽署： 

※人事聘僱須注意事項 

一、因應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權益之宗旨及依據各補助機關助理人員約用

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各研究計畫應自行負擔計畫助理人員之薪資(含年終

獎金、勞健保、勞退、二代健保)及下列人事費用： 

A.加班費    

B.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C.若有資遣情事發生，該研究計畫聘用之助理人員依其年資計算之所有資

遣費。 

二、如有上述情事發生，應依補助機關之規定核支費用或於原核定計畫經

費內勻支。如該計畫經費無法支付時，相關費用應由各研究計畫所屬計畫

主持人自行負責。 

三、明確研究計畫所屬計畫主持人之法律責任，避免爭議，若各研究計畫

項下需聘用助理人員時，計畫主持人應簽署本切結書，並願自負相關法律

上責任。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